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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上午10: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18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8日上午9:15一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8日9:15-15:00 期间的任意

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安徽省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莲花路1307号公司五楼会议室；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陈奇女士。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229名，代表股份231,531,194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47.3788%。其中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简称“中小股东”）228名，代表股份36,207,551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4092%。

（1）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1名，代表股份数为210,225,901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019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20人，代表股份 14,902,25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495%。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08人，代表股份 21,305,2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598%；其中，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08人，代表股份21,305,2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3598%。

根据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公司目前存续的

第五期、第七期、第八期、第九期、第十期员工持股计划全体持有人均放弃因参与员工持股计

划而间接持有公司股票对应的表决权，故第五期、第七期、第八期、第九期、第十期员工持股计

划对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不享有表决权。

2、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认真审议，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及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

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 231,406,9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64%；反对 119,7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7%；弃权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6,083,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6570%；反对 119,7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06%；弃权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124%。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231,406,9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64%；反对 119,7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7%；弃权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6,083,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6570%；反对 119,7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06%；弃权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4%。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 231,408,4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70%；反对 119,7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7%；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6,084,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6611%；反对 119,7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06%；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3%。

（四）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 231,404,0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51%；反对 122,8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0%；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6,080,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6490%；反对 122,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92%；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9%。

（五）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同意 230,893,4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46%；反对 634,7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41%；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5,569,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8.2388%；反对 634,7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530%；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3%。

（六）审议通过《关于申请2026年度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 231,358,2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53%；反对 168,0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6%；弃权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6,034,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5225%；反对 168,0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640%；弃权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5%。

（七）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231,356,7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47%；反对 169,5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2%；弃权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6,033,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5183%；反对 169,5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681%；弃权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5%。

（八）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6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231,265,1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51%；反对 261,5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9%；弃权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5,941,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2653%；反对 261,5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22%；弃权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4%。

（九）审议通过《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231,391,7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98%；反对 135,1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4%；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6,068,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6150%；反对 135,1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31%；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9%。

（十）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231,391,7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98%；反对 135,1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4%；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6,068,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6150%；反对 135,1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31%；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9%。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陈先保先生、陈奇女士、郭翔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总表决结果如下：

11.01 选举陈先保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总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230,923,04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73%。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35,599,3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204%。

11.02 选举陈奇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总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230,840,14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15%。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35,516,5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914%。

11.03 选举郭翔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总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230,925,03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82%。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35,601,3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259%。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陈仁宝先生、张大林先生、王熹徽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总表决结果如下：

12.01 选举陈仁宝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230,454,53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50%。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35,130,8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264%。

12.02 选举张大林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230,964,9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54%。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35,641,2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361%。

12.03 选举王熹徽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230,967,92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67%。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35,644,2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44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梁翔蓝律师、周奇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二）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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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6年 5月 14日

以书面及邮件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并于2026年5月18日以现场及通讯表决

的方式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会董事七人，实际到会董事七人，符合召开董事会

会议的法定人数，会议由陈先保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副

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陈先保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陈奇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

长，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二）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组建第七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及

其成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内设战略与ESG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专

业委员会，其中：

战略与ESG委员会委员为陈先保先生、王熹徽先生、陈奇女士，陈先保先生为主任委员；

审计委员会委员为陈仁宝先生、张大林先生、郭翔先生，陈仁宝先生为主任委员（陈仁宝先生

为会计专业人士）；提名委员会委员为王熹徽先生、张大林先生、陈奇女士，王熹徽先生为主任

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为陈仁宝先生、张大林先生、陈奇女士，陈仁宝先生为主任委员。

上述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

（三）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会议同意聘任陈先保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陈先保先生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同时担任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是结合公司经营发展

阶段、治理结构现状及业务管理需要作出的安排，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和运营效率，符合公司

当前经营管理实际。公司已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相关规定，形成权责分明、

有效制衡的治理机制。同时，公司严格遵守上市公司独立性要求，在资产、业务、财务、机构及

人员方面保持独立，通过独立董事监督、内控管理及规范关联交易等措施，确保公司治理规范

运作。

（四）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的议

案》；

会议同意聘任陈奇女士、陈俊先生、徐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同意聘任胡晓燕女士为公

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相关人员简历见

附件）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中聘任财务总监部分已经公司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五）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陈俊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批准之日起生效。陈俊

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符合任职条件。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联系方式：

1、办公地址：安徽省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莲花路1307号

2、邮政编码：230601
3、联系电话：0551－62227008
4、传真号码：0551－62586500-7040
5、办公邮箱：chenj@qiaqiafood.com
（六）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杜君女士（简历见附件）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批准之

日起生效。

联系方式：

1、办公地址：安徽省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莲花路1307号

2、邮政编码：230601
3、联系电话：0551－62227008
4、传真号码：0551－62586500-7040
5、办公邮箱：duj4@qiaqiafood.com
（七）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徐俊女士（简历见附件）担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批

准之日起生效。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九日

附件：

陈先保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59年5月出生，研究生学历。曾任安徽省

工商联副主席、合肥市工商联主席、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坚果炒货专业委员会会长，并获得了全

国劳动模范、安徽省劳动模范、合肥市劳动模范等多项荣誉称号。2013年1月-2015年8月任

合肥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15年8月至今任本公

司董事长、总经理，合肥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截至公告日，陈先保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与陈奇董事为父

女关系，为郭翔董事的岳父，除此之外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陈先保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

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要求的任职资格。

陈奇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5年6月出生，2009年毕业于加拿大曼尼托

巴大学，本科学历，文学学士学位经济学专业，商学学士学位金融专业；2022年获得中欧国际

工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2014年9月至2021年8月，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合肥华泰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2021年8月至今任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合肥华泰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副董事长。

截至公告日，陈奇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票1,437,300股，其与陈先保董事为父女关系、与郭

翔董事为配偶关系，除此之外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其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

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

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资

格。

陈俊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2年9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

高级会计师。2003年9月-2008年6月任安徽洽洽食品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08年6月-2017
年3月先后任公司财务经理、财务副总监、财务总监、董事、董事会秘书；2017年4月至2025年

9月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2025年9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截至公告日，陈俊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

资格证书》。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

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要求的任职资格。

徐涛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4年 6月出生，本科学历，复旦大学EMBA。

2016年至 2022年历任洽洽食品销售事业部总经理助理、销售事业部总经理、首席增长官，

2022年3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公告日，徐涛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

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资格。

胡晓燕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2年1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

（非执业会员）、高级会计师。2012年-2022年历任公司海外财务经理、税务经理、财务管理部

经理、共享中心财务经理、财务中心副总会计师、财务中心副总经理，2022年10月至今任公司

财务总监。

截至公告日，胡晓燕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

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资格。

杜君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6年 9月出生，研究生学历。2016年 9月至

2019年1月，任职于合肥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部；2019年2月至2021年4月，任职于公

司证券部。2021年4月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

书资格证书》。

截至公告日，杜君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

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资格。

徐俊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4年12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2001年8月

至2014年7月先后任公司财务部会计、财务主任、财务经理，2014年7月至2018年3月担任安

徽华元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8年3月至2019年3月，任公司审计中心负责人；

2019年3月-2025年9月任公司审计中心负责人、职工监事，2025年9月至今任公司审计中心

负责人。

截至公告日，徐俊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

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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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日前，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会议选举张婷婷女士为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选举产生的非独立董事、独立董

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张婷婷女士当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九日

附件：

张婷婷女士简历

张婷婷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9年7月出生，研究生学历。2004年10月

至2025年9月先后担任公司总裁办主管、证券事务代表、人力资源中心组织发展部负责人、洽

洽学院负责人、流程优化部负责人、董事长助理、监事等职务，现任公司董事长助理、总裁办负

责人、流程优化部负责人、职工董事、合肥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截至公告日，张婷婷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

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资格。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喜临门健康睡眠科技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 2026年 5月 14日、5月 15
日、5月18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 经公司董事会自查及发函问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筹划涉及公司的重

大资产重组、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

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 相关风险提示：

1.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为38,451.74万元

（该金额系本公司初步统计，最终金额以进一步调查为准），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为10.80%；通过保理业务和存单质押的方式导致违规担保余额47,029.00万元（该金额系本公

司初步统计，最终金额以进一步调查为准），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3.21%。此

外，公司存在未经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决议，且未经公告的情况下，向控股股东债权人违规出

具担保函的情况，公司目前暂无法核实，具体数据尚待后续进一步调查核实。

2.立案调查风险：

公司于2026年4月1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

《立案告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01120260012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

案。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调查工作，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监管要

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就上述立案事项的

结论性意见或决定，公司经营活动正常开展。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及冻结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33,910,234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36.36%，累计质押公司股份数量为 92,321,788 股，占其所持总股数的

68.94%，占公司总股本的25.07%；累计被冻结及轮候冻结股份数量均为133,910,234股，占其

所持股总数的100.00%，占公司总股本的36.36%。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及

冻结比例较高，若上述质押、冻结股份及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对应债务后续未得到妥善解决，

可能导致被强制过户、司法拍卖等情形发生，进而存在影响公司控制权稳定的风险。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4.公司重大诉讼风险：

公司涉及对外违规借款的相关诉讼案件，公司对外违规借款事项未经公司法定审批程

序，公司无授权签署《借款协议书》《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及其他担保文件的记录，未发现《借

款协议书》《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及相关担保文件，公司账户亦未收到相关借款资金。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前述相关案件涉案金额合计563,433,195.23元，均尚处于立案受理阶段，未开

庭审理，公安机关刑事侦查工作亦在推进中，相关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具

有不确定性，实际影响以法院的最终判决或裁决为准。

公司将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做好应诉准备，积极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该

等违规行为如何界定、债权债务协议是否有效，公司是否需要承担对应责任尚待最终司法裁

定。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6年5月14日、5月15日、5月18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超过1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

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不存在任何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重要事项。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华易智能制造有限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陈阿裕先

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书面问询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筹划涉及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

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目前尚未发现存在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及市场传闻，

也未发现其他存在涉及市场热点概念事项。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

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为38,451.74万元

（该金额系本公司初步统计，最终金额以进一步调查为准），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为10.80%；通过保理业务和存单质押的方式导致违规担保余额47,029.00万元（该金额系本公

司初步统计，最终金额以进一步调查为准），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3.21%。此

外，公司存在未经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决议，且未经公告的情况下，向控股股东债权人违规出

具担保函的情况，公司目前暂无法核实，具体数据尚待后续进一步调查核实。

（二）立案调查风险

公司于2026年4月1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

《立案告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01120260012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

案。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调查工作，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监管要

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就上述立案事项的

结论性意见或决定，公司经营活动正常开展。

（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及冻结比例较高的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33,910,234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36.36%，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92,321,788股，占其所持总股数的 68.94%，占公

司总股本的25.07%；累计被冻结及轮候冻结股份数量均为133,910,234股，占其所持股总数的

100.00%，占公司总股本的 36.36%。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及冻结比例较

高，若上述质押、冻结股份及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对应债务后续未得到妥善解决，可能导致被

强制过户、司法拍卖等情形发生，进而存在影响公司控制权稳定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四）公司重大诉讼风险

公司涉及对外违规借款的相关诉讼案件，公司对外违规借款事项未经公司法定审批程

序，公司无授权签署《借款协议书》《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及其他担保文件的记录，未发现《借

款协议书》《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及相关担保文件，公司账户亦未收到相关借款资金。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前述相关案件涉案金额合计563,433,195.23元，均尚处于立案受理阶段，未开

庭审理，公安机关刑事侦查工作亦在推进中，相关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具

有不确定性，实际影响以法院的最终判决或裁决为准。

公司将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做好应诉准备，积极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该

等违规行为如何界定、债权债务协议是否有效，公司是否需要承担对应责任尚待最终司法裁

定。

（五）业绩下滑风险

公司于2026年4月30日披露了《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实现

营业收入 1,682,224,819.12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2.7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870,819.21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150.4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38,457,235.59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64.15%。

（六）公司股票已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因审计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审计，

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及公司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余额达到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公司违反规定决策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余额

达到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无法在1个月内完成清偿

或整改。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等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于2026年4
月28日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

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

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及

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喜临门健康睡眠科技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二六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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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临门健康睡眠科技股份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证券代码：002424 证券简称：ST百灵 公告编号：2026-036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8日10: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8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5月18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贵州省安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西航路212号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代理董事长牛民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530人，代表股份454,556,829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24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2人，代表股份415,728,931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746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18 人，代表股份 38,827,89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78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526人，代表股份47,365,145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89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8人，代表股份8,537,247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09%。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518人，代表股份 38,827,8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782%。

公司董事通过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对本次股东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作出如下决议：

提案1.00 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5,507,8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093%；反对 8,443,
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75%；弃权60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316,1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8952%；反对

8,443,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8258%；弃权605,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90%。

提案2.00 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6,221,7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663%；反对 7,698,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36%；弃权63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030,0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4025%；反对

7,69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531%；弃权636,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444%。

提案3.00 审议通过《关于拟续聘202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0,424,2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909%；反对 13,801,

6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363%；弃权33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232,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1625%；反对

13,801,6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1389%；弃权330,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986%。

提案4.00 审议通过《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3,895,1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545%；反对 10,440,
7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969%；弃权22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6,703,4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4904%；反对

10,440,7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0430%；弃权221,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666%。

提案5.00 审议通过《关于确认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6,358,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2899%；反对 22,193,
5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336%；弃权15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011,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8067%；反对

22,193,5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8564%；弃权159,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7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郑锡国律师、兰怡焘律师接受委托，对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进行

见证，并出具了相关的《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

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本次股东会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议事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二）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会议的法律意见书；

（三）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002424 证券简称：ST百灵 公告编号：2026-037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批首家中药二级保护品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网站发布《中药保护品种公告（第

36号）（2026年第44号）》，根据《中药品种保护条例》的规定，批准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

有 限 公 司 的 复 方 一 枝 黄 花 喷 雾 剂 为 首 家 中 药 二 级 保 护 品 种 ，保 护 品 种 编 号 为 ：

ZYB2072026013，保护期限自公告日起七年。

作为贵州百灵重点培育的苗药产品，复方一枝黄花喷雾剂功能主治为：苗医:旭嘎凯沓

痂，卸漳劫凯，旭嘎注嘎宏。陡:蒙亏稿。纳蒙宁亏，米罗拉米，木嘎果语，罗项。中医:清热解

毒，宣散风热，清利咽喉。用于上呼吸道感染，急、慢性咽炎、口舌生疮、牙龈肿痛、口臭。复方

一枝黄花喷雾剂已于2026年3月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将急性咽炎的主治人群扩展至“6-13
岁儿童”。

复方一枝黄花喷雾剂获批首家中药二级保护品种不会对公司近期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

响，但将有利于继续保持复方一枝黄花喷雾剂的市场竞争力，有利于公司发挥主导产品的知

识产权优势，进一步提高市场份额。

由于药品生产、销售受医药行业政策、市场竞争状况等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

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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